
- 1 - 
 

 

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

 

—、编制背景、目的及意义 

随着我国“双碳”目标的制定及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现代能

源体系的迫切需求，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的发电比例将逐年提高。

2022年，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.52 亿千瓦，占全国新增发电装

机的 76.2%，已成为我国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，同时其装机总量已占

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47.3%。2022 年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.7 万亿

千瓦时，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1.6%。 

然而，因为可再生能源自身的随机性及间歇性特点，其对电网调

峰的贡献极其有限。为了提高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，具有良好调

峰潜力的煤电机组正担负着电网中基础调节能源的重要角色。 

在低负荷运行下，燃煤机组为了满足燃烧稳定性等需求，通常在

较大煤粉燃烧化学当量比下运行，使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降反升。同

时，为了维持稳定燃烧进行投油的方式也将产生煤油混烧条件下的氮

氧化物，这部分与锅炉负荷不匹配的污染物排放将会增加调峰过程中

的经济成本。因此，燃煤机组灵活调峰过程中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污染

物减排需求。 

目前，国内尚没有相关标准去规范燃煤机组深度调峰过程中的氮

氧化物排放控制，以及相应的使用条件、应用领域及其相关安全性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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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因此，制定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

团体标准，非常必要。 

本标准的制定，旨在规范燃煤机组在深度调峰工况运行时烟气氮

氧化物排放控制的相关技术要求，以适应电网对燃煤锅炉深度调峰的

技术需要以及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，汇总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

氧化物污染防治的相关经验、吸取教训，并在统一行业共识的基础上

去争取合理的环保政策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2 年 3 月，中华环保联合会、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联合立

项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。 

2022年 7 月 29日，中华环保联合会、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组

织召开了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

准启动会，成立了标准编制组，确定了标准的编制方向及编写架构。 

2022年 11 月 3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

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第二次座谈会，对

标准框架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初稿。 

2022 年 12 月 27 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《深度调峰工况下

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第三次座谈会，

与会主参编单位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。 

2023 年 3 月 3 日，标准编制组在大唐秦岭发电有限公司组织召

开了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制

定工作第四次座谈会，与会主参编单位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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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。 

2023年 5 月 26日，标准编制组在华北电力大学（保定校区）组

织召开了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

准编制工作第一次针对性征求意见座谈会。与会专家们重点围绕深度

调峰工况运行、催化剂性能、检修维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，并

结合行业实践提出了修改建议。 

2023年 6 月 29日，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《深度调峰工况

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技术审查会，对标准的

编写格式规范及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审查，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

稿。 

此外，2022 年 12 月，标准编制组就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电厂 SCR

脱硝反应器入口温度及相关情况面向行业进行了专题调研。 

2023 年 3 月 3 日，标准编制组一行赴大唐秦岭发电有限公司进

行了实地调研，专家代表们就深调效率、机组稳定、氮氧化物排放水

平及深调收益等问题与现场人员进行了探讨交流。 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3.1 编制原则 

1、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 

2、参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

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3.2 标准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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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主要针对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

范的相关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规定,主要包括如下内容：

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浓度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运行要

求、检修维护等。 

四、涉及专利情况 

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利内容，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

识产权和专利冲突。 

五、预期效果 

本标准旨在规范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的相关

技术要求。通过强化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的相关技

术要求，确保燃煤机组在深度调峰工作下的氮氧化物排放能够满足日

益严格的环保要求，确保燃煤机组安全可靠运行。制定本标准，将促

进燃煤机组深度调峰时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的完善和提高，有利于

传统火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推动燃煤电站深度调峰的积极性，服务

新型电力系统建设，实现整个电力系统优化运行。 

六、同类标准对比 

本标准与 HJ 562-2010《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选择性催

化还原法》和 HJ 563-2010《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选择性非

催化还原法》的主要差异是，HJ 562-2010和 HJ 563-2010 分别规定

了火电厂选择性催化还原法和非催化还原法烟气脱硝工程的设计、施

工、验收、运行和维护等应遵循的技术要求，而本标准主要规定了燃

煤发电机组深度调峰工况下氮氧化物防治工艺系统的总体要求、设计、



- 5 - 
 

运行及检修维护等的相关要求。 

本标准与 DL/T 296-2011《火电厂烟气脱硝技术导则》的主要差

异是，DL/T 296-2011 主要是规定了火电厂烟气脱硝工艺技术选择、

设备配置和主要参数设计等，而本标准主要规定了燃煤发电机组深度

调峰工况下氮氧化物防治工艺的方法及要求。 

本标准与 GB/T 31584-2015《平板式烟气脱硝催化剂》的主要差

异是，GB/T 31584-2015主要是规定了平板式烟气脱硝催化剂的产品

规格、要求和试验方法等，而本标准主要规定了适用于深度调峰工况

下燃煤机组烟气宽温度范围高效脱硝催化剂的温度、活性和运行要求

等。 

本标准与 GB/T 31587-2015《蜂窝式烟气脱硝催化剂》的主要差

异是，GB/T 31587-2015主要是规定了蜂窝式烟气脱硝催化剂的产品

规格、要求和试验方法等，而本标准主要规定了适用于深度调峰工况

下燃煤机组烟气宽温度范围高效脱硝催化剂的温度、活性和运行要求

等。 

本标准与 GB/T 34700-2017《稀土型选择性催化还原(SCR)脱硝

催化剂》的主要差异是，GB/T 34700-2017主要是规定了稀土型蜂窝

式烟气脱硝催化剂的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，而本标准主要规

定了适用于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烟气宽温度范围高效脱硝催化

剂的温度、活性和运行要求等。 

本标准针对燃煤机组深度调峰时独特的运行性，提出了深度调峰

工况标准、烟气温度控制方法、宽范围高效催化剂等要求。以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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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本标准首次制定，是本标准的亮点，填补了行业空白。以下是本

标准的亮点描述： 

亮点 1：深度调峰工况 

 

说明：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对于燃煤机组的深度调峰工况定义标准

不同，本标准首次定义了燃煤机组的深度调峰工况，有助于今后有关

深度调峰工况下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应用。 

亮点 2：宽温度范围脱硝催化剂 

 

说明：本标准首次给出了燃煤机组宽温度范围脱硝催化剂的温度

范围。现有适用于燃煤机组的脱硝催化剂运行温度范围一般为

290℃～420℃，但由于机组低负荷运行时烟气温度降低，需开发适用

于深度调峰运行工况下的脱硝催化剂。本标准提出的脱硝催化剂运行

温度范围，基本符合深度调峰工况下机组的烟温情况，同时可促进新

型低温脱硝催化剂开发。 

亮点 3：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折算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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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在低负荷运行下，燃煤机组为了满足燃烧稳定性等需求，

通常在较大煤粉燃烧化学当量比下运行，使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降反

升。但是，由于低负荷时燃煤量明显降低，深度调峰工况下机组氮氧

化物排放总量相比于额定工况时仍是降低的。因此，本标准对深度调

峰工况下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进行折算，可准确评价不同负荷时机组

氮氧化物排放量。 

亮点 4：脱硝催化剂活性要求 

 

说明：由于脱硝催化剂反应活性主要受其运行温度影响，所以本

标准对不同运行温度下的脱硝催化剂活性给出了详细规范。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结合了众多燃煤电厂深度调峰工况下氮氧

化物污染防治的实践经验，并得到多位行业专家的指导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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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标准性质 

本标准属于行业自愿参与的质量认定类团体标准。 

九、现行标准废止 

无。 

十、其他说明 

无。 

 

 

《深度调峰工况下燃煤机组氮氧化物防治技术规范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体标准编制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6 日 


